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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灞政办发〔2018〕27 号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西安市灞桥区欠薪应急周转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灞桥区欠薪应急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区政府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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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欠薪应急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报酬权益,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

办发〔2016〕1 号)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6〕28 号),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欠薪应急周转金(以下简称周转金)是用

于解决紧急情况下的欠薪问题，以先行垫付农民工基本生活费方

式帮助解决农民工临时生活困难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周转金保障对象为在我区劳动监察管辖范围内用人

单位务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导致

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的农民工。

第四条 按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标准设立灞桥区欠薪应急

周转金，列入区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第五条 由灞桥区劳动监察大队具体负责周转金专项账户的

设立工作，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区财政局负责

资金监管。

第六条 对依法查处具有劳动关系的农民工欠薪案件，属下

列情形之一，并有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可动用周转金先

行垫付农民工基本生活费：

（一）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工程项目负责人隐匿、逃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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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一时难以支付且影响其生活的；

（二）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现有资产足以偿付拖

欠工资但在短时间内难以变现，致使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难以支付

而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企业进入破产、解散、被撤销清算程序，且现有资产

足以偿付拖欠工资，但一时难以变现，致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经区政府批准的其他需要垫付周转金的情形。

第七条 周转金单次使用原则上不超过设立资金额度的25%。

特殊情况需突破上述比例的，由区劳动监察大队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以及区财政局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第八条 对符合垫付基本生活费条件的农民工，原则上按不

超过我区城镇职工 3 个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额进行垫付。

第九条 周转金的使用审批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主体。发生需使用周转金情况时，一般由区劳动

监察大队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资金使用申请。

（二）审批程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向区财

政局报送审核情况，由区财政局将周转金拨付至区劳动监察大

队，并通知区人社局。

（三）资金发放。区劳动监察大队负责将周转金垫付的基本

生活费直接转入被欠薪农民工个人实名银行账户，原则上不支付

现金。相关支付凭证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区财政局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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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已经垫付的周转金，应以领取人签字单据、领取人身份证复

印件、区劳动监察大队对农民工所在企业拖欠工资立案和查处的

相关资料（复印件）作为会计记账的原始凭证。

第十条 周转金作为垫付资金，会计核算时作为“暂付款”

处理，不直接列支。

第十一条 周转金的追偿。周转金垫付后，欠薪用人单位必

须在 90 日内返还至区劳动监察大队；逾期未返还的，由区劳动

监察大队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财政局，联合公安灞桥

分局、区建住局、灞河新区建设局等职能部门对垫付欠薪部分依

法向欠薪用人单位进行追偿。区法院、区司法局、工商灞桥分局、

灞桥区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合力加强对周转金垫付部

分的追缴工作。对于欠薪主体用人单位仍拒不履行偿还义务的，

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进行追偿。

第十二条 周转金的核销。周转金垫付后，因用人单位主体

不存在或其他原因，造成垫付资金无法收回或无法全额收回的，

由区劳动监察大队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定，在每年年终决算前逐

笔核销，连同垫付工资的原始签收表，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审核，报区政府批准后，由区财政局予以核销，并将核销情况

报区人社局备案。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故意制造拖欠工资假象，采取欺骗手段

骗取周转金涉嫌犯罪的，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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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建立重大欠薪案件周

转金垫付报告制度。各街办、各园区对各自区域内发生的重大群

体性欠薪案件，应及时向区政府报告。

第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周转金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周转金被侵吞或挪作他用，应依纪依规严

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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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日印发


